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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賠償事件專案分析報告

一、賠償義務機關：（例：法務部）

二、請求權人：（例：王○○）

三、賠償依據：（例：第二條第二項前段）

四、賠償金額：（例：賠償請求權人王○○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）

五、賠償事由：（請簡述之，勿超過二百字。例：請求權人王○○於○年○月○日○時許，騎車途經○○道路交叉口時，因路面坑洞未填補，至請求權人行經該處車損人傷，爰向○○機關請求國家賠償。）

六、處理經過及意見：（請依（一）協議不成立或拒絕賠償之主要理由概述、（二）法院判決成立賠償之主要理由概述等分項簡要敘述，每項請勿超過二百字。）

例：（一）拒絕賠償之主要理由：

1人民依建築法、消防法所享受之利益，係屬反射利益。

2○○機關係依據法令行事，並無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。

3縱認○○機關怠於執行職務，與本件損害之發生亦無相當因果關係。  

   （二）法院判決成立賠償之主要理由：

             建築法、消防法中有關建築物之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等規定，由法律規範保障目的及法律之整體結構、適用對象、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，可得知其亦寓有保障建築物使用者之生命、身體及財產安全之意旨，非僅屬賦予行政機關推行公共政策之權限而已，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即負有作為義務，其執行該職務與否，就可得特定之人言，不能謂僅係反射利益是否受有影響而已。
七、檢附文件（拒絕賠償理由書、歷審判決書、協議紀錄及協議書影本。例：檢附○○機關拒絕賠償理由書、台北地方法院○○年度○○號民事判決及台灣高等法院○○年度○○號民事判決影本各一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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